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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別： 五等考試　　科目：民事訴訟法大意

 1.（　） 甲起訴主張其與乙（住所地為 A 地）、丙（住所地為 B 地），三人在 C 地簽立

借款契約書，約定由乙向甲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 萬元，並以丙為該借款連帶

保證人，且自交付借款之日起 6 個月內，應至D 地（甲之住所地）如數返還借款

予甲，甲於簽約時一併如數交付借款予乙，惟乙屆期仍不清償等情，爰依消費借

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請求乙及丙連帶返還借款 100 萬元。有關本件訴訟管

轄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(A) 本件訴訟因乙及丙住所地依序為 A 地及 B 地，各該被告之住所地法院即 A 地

及 B 地之法院均有管轄權

(B) 本件訴訟因乙為主債務人，乙住所地 A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

(C) 本件訴訟因借款契約書簽立地點為 C 地，C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

(D) 本件訴訟因借款契約書約定以甲住所地為清償地，D 地之法院始有管轄權

 2.（　） 關於合意管轄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

(A) 如無特殊約定，合意管轄應解為排他的合意管轄

(B) 經當事人合意之管轄法院，即為專屬管轄法院

(C) 為便利訴訟，當事人得以合意約定第二審管轄法院

(D) 民事訴訟法第 25 條之擬制管轄，不適用在兩造有排他合意管轄約定之情形

 3.（　） 下列何者，不得為無訴訟能力人聲請受訴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？

(A)對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者 (B)無訴訟能力人之親屬

(C)無訴訟能力人之利害關係人 (D)檢察官

 4.（　） 下列何者不具備民事訴訟之當事人能力？

(A) 甲獨資商號，因販賣傳統生活用品雜貨而涉訟

(B) 胎兒甲，因繼承權受侵害，而有提起訴訟之必要

(C) 甲分公司，就其業務範圍之事項涉訟

(D) 甲法人，因其代表人執行職務之侵權行為涉訟

 5.（　） 甲委任乙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對被告丙提起訴訟，下列何種訴訟行為，乙必須受

特別委任方得為之？

(A)聲明證據 (B)丙提起反訴時，對該反訴為言詞辯論

(C)為甲提起上訴 (D)聲請假扣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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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解析

 1. （D）

 ● 因契約涉訟之特別審判籍

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：「因契約涉訟者，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，得由該履行地

之法院管轄。」

本件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訴請乙丙連帶返還借款100萬元，屬於因契約涉訟

的案件，依上述規定以當事人約定的債務履行地法院管轄，故D地法院始有管轄權。答案

為(D)。

 2. （A）

1.	 合意管轄及其表意方法

	 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但以關於由一

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。」且同法第26條規定：「前二條之規定，於本法定有專

屬管轄之訴訟，不適用之。」

2.	 因此，除非是專屬管轄案件，否則，當事人得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，合意約定

第一審管轄法院，而合意管轄究是「排他的合意管轄」或「併存的合意管轄」，則要

看約定方式是謂「…..專由…法院管轄」或「…..得由….法院管轄」而定。

3.	 進一步而言，若當事人約定不明時，智慧財產法院	99	年度民專訴字第	212	號民事

裁定判決理由中提到：『當事人關於國際管轄之合意，當事人未明定具有排他性，應

解釋為僅合意所定管轄之法院取得管轄權，或當然具有排他管轄之效力，我國法律並

未明文規定，且無最高法院判例可資依循，自應引用國際慣例為作法理以為審判之依

據。(參酌2005年6月30日議定之海牙選擇法院協議公約第	3	條第	b	項)。

4.	 因此，本題(A)「如無特殊約定，合意管轄應解為排他的合意管轄」，敘述正確。

 3. （D）

 ● 特別代理人之選任及其權限

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、2項規定：

「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，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，恐致

久延而受損害者，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，選任特別代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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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（　） 有關刑事審判筆錄之敘述，下列何者正確？

(A)審判筆錄，應於每次開庭後 1 個月內整理之

(B)獨任法官有事故時，審判筆錄僅由書記官簽名，並附記其事由

(C)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，應以錄音內容為證

(D)辯護人如認為審判筆錄之記載有遺漏者，不得聲請法院更正

 2.（　） 關於抗告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
(A)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，除有特別規定外，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

(B)提起抗告，應以抗告書狀為之

(C)抗告是對判決聲明不服的方法

(D)抗告書狀，應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

 3.（　） 司法警察（官）詢問犯罪嫌疑人，下列何種情況得於夜間詢問？

(A)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

(B)受詢問人明示拒絕

(C)於夜間經拘捕到場而為本案訊問

(D)經被害人明示同意

 4.（　） 甲住在臺中市，與住在新竹市之乙，共同至苗栗傷害住在桃園市之丙，下列何法

院對甲、乙之犯罪無管轄權？

(A)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(B)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(C)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(D)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
 5.（　） 關於相驗之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

(A)遇有非病死者，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

(B)相驗，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行之

(C)相驗，得由司法警察官為之

(D)遇有可疑為非病死者，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

 6.（　） 下列何者不屬於刑事訴訟法中強制處分之態樣？

(A)羈押　(B)逮捕　(C)通知　(D)拘提

 7.（　） 因遲誤下列何種期間，得聲請回復原狀？

(A)上訴期間 (B)告訴乃論之告訴期間

(C)非常上訴期間 (D)補提上訴理由書之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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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（B）

(A)	刑事訴訟法第45條規定：「審判筆錄，應於每次開庭後三日內整理之。」

(B)	刑事訴訟法第46條規定：「審判筆錄應由審判長簽名；審判長有事故時，由資深陪席

法官簽名；獨任法官有事故時，僅由書記官簽名；書記官有事故時，僅由審判長或法

官簽名；並分別附記其事由。」故本題(B)正確。

(C)	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：「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，專以審判筆錄為證。」

(D)	刑事訴訟法第44-1條第2項規定：「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或輔佐人如認為審判筆

錄之記載有錯誤或遺漏者，得於次一期日前，其案件已辯論終結者，得於辯論終結後

七日內，聲請法院定期播放審判期日錄音或錄影內容核對更正之。….」。

 2. （C）

(A)	(C)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：「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，除有特別規

定外，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。」故抗告是針對「判決」，本題(C)敘述有誤。

(B)	 (D)刑事訴訟法第407條規定：「提起抗告，應以抗告書狀，敘述抗告之理由，提出於

原審法院為之。」

 3. （A）

刑事訴訟法第100-3條第1項規定：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，不得於夜

間行之。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︰

一、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。(B)(D)

二、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。(C)而不是本案訊問

三、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。(A)

四、有急迫之情形者。」

 4. （C）

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：「案件由犯罪地(即本題的苗栗)或被告之住所(即本題的台中市、

新竹市)、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。」

得選項(C)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無管轄權，得本題答案。


